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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臺北市政府 函   
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3樓
東北區   

承辦人：王騰寬   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7487   
傳真：02-27202005   
電子信箱：oa-0414@mail.taipei.gov.

tw   

    
受文者：如正副本  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1月14日
發文字號：府地用字第10800937104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內政部核准徵收函及其附件（會議紀錄）影本、徵收地上權補償地價歸戶清冊、

領取補償地價應備文件參考表   

主旨：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辦理國道3號（原北部區域第二高速公

路）汐止木柵段（木柵1號隧道23k+50-23k+250）工程（

工程編號：1081020），需用本市文山區頭廷段三小段378
地號內等16筆土地之地上權，經本府以108年11月14日府

地用字第10800937101號公告徵收，並訂於108年12月19日
辦理發放地上權補償費手續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  

說明： 
一、本案用地地上權業經內政部108年11月11日台內地字第

1080266196號函准予徵收（案件編號：108E02A0001，經

108年11月6日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193次會議決議

：「准予徵收」，詳會議紀錄審查事項第193-1案），並

經本府以108年11月14日府地用字第10800937101號公告

徵收，該公告經張貼於本府公告欄及被徵收土地現場，

公告期間：30日（自民國108年11月15日起至108年12月
16日止），茲檢附內政部核准徵收函及其附件（會議紀

錄）影本、徵收地上權補償地價歸戶清冊各1份。   
二、依土地徵收條例第57條第1、2、3項規定：「需用土地人

因興辦第3條規定之事業，需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

，得就需用之空間範圍協議取得地上權，協議不成時，

準用徵收規定取得地上權。但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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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為之。前項土地因事業之興辦，致不能為相當之使

用時，土地所有權人得自施工之日起至完工後1年內，請

求需用土地人徵收土地所有權，需用土地人不得拒絕。

前項土地所有權人原設定地上權取得之對價，應在徵收

補償地價內扣除之。」。   
三、依交通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地上權徵收補償

辦法第3條規定：「需用土地人因興辦交通事業，依本條

例第57條第1項規定，就需用之 空間範圍徵收取得地上權

者，其需用空間範圍，以事業必需之範圍為限。」、第4
條規定：「地上權之徵收補償費，依下列規定計算之：

一、穿越土地之上空者：地上權補償費等於徵收補償地

價乘以穿越地上高度補償率。二、穿越土地之下方者：

地上權補償費等於徵收補償地價乘以穿越地下深度補償

率。」。   
四、土地徵收之補償標準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1、2項規

定：「被徵收之土地，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

價。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，應按毗鄰非公

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。前項市價，由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。

」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30條第1項規定：「...所稱徵收當

期之市價，指徵收公告期滿次日起算第15日經地價評議

委員會評定之當期市價。」，本案徵收土地之地上權，

其需用空間範圍詳徵收地上權公告清冊，穿越地下深度

補償率為5%。   
五、被徵收地上權之土地自公告日起，除於公告前因繼承、

強制執行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或他項權利，並於

公告期間內申請登記者外，不得分割、合併、移轉或設

定負擔。土地權利人或使用人並不得在該土地為建築改

良物之新建、增建、改建或採取土石、變更地形或為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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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改良物之增加種植。其於公告時已在工作中者，應即

停止。   
六、被徵收地上權土地之所有權或他項權利，以公告之日土

地登記簿記載者為準。但於公告前因繼承、強制執行、

法院之判決或其他依法律規定取得土地之所有權或他項

權利而未經登記完畢者，其權利人應於徵收公告期間內

，向本府申請將其權利備案。   
七、土地徵收條例第36條規定：「被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

物原設定之他項權利因徵收而消滅。其款額計算，該管

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通知當事人限期自行協議

，再依其協議結果代為清償；協議不成者，其補償費依

第26條規定辦理。」，被徵收地上權土地如有設定他項

權利者，請依上開規定先行協議。   
八、本案應發給之補償費，茲訂於108年12月19日（每日上午

9時至12時，下午1時30分至4時止），在本府徵收土地發

放補償費服務中心（地址：臺北市市府路1號地下1樓中

央區）辦理發放手續，檢附「領取補償地價應備文件」

參考表，屆時請攜帶下列相關證件前來辦理領款手續：   
(一)請攜帶本通知、徵收補償地價歸戶清冊、土地所有權狀

、國民身分證、印章及有關文件（詳如附領取補償地價

應備文件參考表），親自前來辦理領款手續。   
(二)所有權人如為寺廟，請檢附經民政機關備案等有關證明

文件；如為公司法人請檢附公司設立或變更登記表或抄

錄本之正本及影本。   
(三)如需委託他人辦理時，請附委託書（一式2份）、印鑑

證明、印鑑章、身分證明文件及被委託人之國民身分證

、印章等，但委託人之印鑑證明核發日期須以本案土地

公告徵收前1年以後核發者為限。另自103年1月29日戶

政機關核發之印鑑證明新增「申請目的」欄位，此欄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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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要填寫欄位，如欲填寫，請勾選「領取土地徵收補償

費」。   
(四)地上權補償清冊尚未扣除舊欠稅金，如舊欠稅金已繳納

者，請攜帶已完納繳稅收據憑辦。   
(五)如需申請以匯款方式領取應領補償費者，請於送件時攜

帶在國內金融機構開立之存摺帳號，並填寫匯款同意書

一式2聯，另需自行負擔匯費。   
九、為擴大便民服務，本府另訂於108年12月19日下午4時至8

時止，於本府地政局地用科（地址：臺北市市府路1號3
樓東北區）辦理以匯款方式領取補償費之收件手續，應

受補償人請檢附說明八之相關證明文件，經本府於上班

日審核無誤後，將以匯款方式匯入應受補償人指定之帳

戶。   
十、土地權利關係人對公告事項如有異議，得於公告期間內

，檢附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；另對徵收補償價額

如有異議，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

本府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；又如不服內政部核准徵收處

分者，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，自公告期間屆

滿之次日起30日內，繕具訴願書，向內政部（地址：臺

北市徐州路5號）遞送（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，

而非投郵日），並將副本抄送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（

地址：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）。   
十一、本案內容公布於本府網站（網址http://www.gov.taipei/）

、本府地政局網站（網址http：//www.land.gov.taipei/）
，請逕至該網站查詢。對以上公告，如有未盡了解事

項，或無法於前開所訂發價日期領取補償費者，請逕

向本府（地政局地用科，地址：臺北市市府路1號3樓
東北區，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7487，承辦人：王

騰寬）洽詢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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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南宮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、指南宮   
副本：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含附件）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（含附件）   


